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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 函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宋嬪嬪

電話：06-2991111轉8701

電子信箱：g1930313@mail.tainan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立安定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7月9日

發文字號：府族客字第108079479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為鼓勵貴單位同仁參與客語認證，敬請核予當日參加108

年度客語能力各級認證者補休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客家委員會108年7月4日客會文字第1086101044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「108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」訂於108年8月31日（星期

六）及9月8日（星期日）辦理2梯次全國認證，續於9月21

日(星期六)、9月22日(星期日)、9月28日(星期六)、9月29

日(星期日)辦理團報增梯認證；至於「108年度客語能力中

級暨中高級認證」訂於108年10月26日（星期六）舉行。

三、為鼓勵貴屬同仁參與客語認證，敬請核予當日參加上開認

證者補休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、臺南市政府所屬二級機關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機關學

校、臺南市政府各處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
